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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去。但是，诚信危机是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必学建立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本文就电子商务信用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我国电子商务体系建设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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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E-commerce in China has a great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company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y of the E-commerce. However，the honesty cri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obstacles in the E-commerce development. To solve this problem，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commerce credit system. This article carries on a discussion on the E-commerce credit related problems，and the framework of E-commerce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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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为了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发展与应用，网络得以迅速的普及与成熟，以及信用卡的普及应用，电子商务的发展十分迅速。根据艾瑞网报告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络购物交易额为312亿元，用户市场规模达到4310万，预计到2010年市场交易额将达到1460亿元[1]。如此庞大的数据，说明电子商务的发展依然保持着一个迅猛的势头。但是，我国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却是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艾瑞市场咨询调研数据显示，从未进行过网络购物的用户比例达到13.5%，而这13.5%的人群极有可能是网络购物的主力军。根据调查，2006年我国网民未进行网络购物的主要原因为习惯传统的线下实物方式和出于对售后服务以及商家信用的担心[1]，如图1所示。

由下图可以看出，对网上购物的不信任以及对商家信用的担心是网民不使用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如何树立用户对互联网以及商家的信心，是电子商务健康良好发展的关键。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势在必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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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年中国网民未进行网络购物的原因

资料来源  艾瑞网，2006年中国网络购物简版报告。

2  电子商务信用缺失的原因

目前我国对电子商务信用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用环境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2.1意识原因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个过程，社会信用经济开始较晚，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2]。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意识淡薄，有的企业不讲信用依然发展很好，所以造成信用缺失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对电子商务信用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制约作用。网络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参与者的诚信意识。在一个无形的市场中，与一个无形的商家或一个陌生的客户进行交易，更让消费者或者企业产生不安全感，从而拒绝电子商务。

2.2 制度原因

我国关于社会信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信用体系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企业内部电子商务信用管理制度非常不健全，大多企业根本就没有设置信用管理部门，交易之前缺少对客户资料的调查，对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应有的了解，在电子商务中错误选择交易对象，进而发生违约现象是实属必然。

2.3 法律原因

对于电子商务来说，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新的贸易形式，必定产生利益分配的重新组合，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遵循公允的游戏规则[3]。我国关于电子商务的立法比较滞后，现有的法律不能满足电子商务的需要。法律的不健全，很容易让一些消费者钻法律的空子，让不讲诚信的消费者有增无减。

2.4 利益原因

透过扑朔迷离的网络社会现象不难发现，诚信缺失是由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一部分人在金钱面前很容易失去理智，他们往往为了更多的营利而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驱使人们藐视道德和法律而在网络这个“自由时空”中为所欲为。一些网站的经营者不能放长远目光，仅仅注重短期效益，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经营网站，得到了一些利益之后就溜之大吉，造成用户对电子商务的不信任。另外，当在同一个市场上，有的不法分子得到不正当的利益以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会有很多人对此羡慕不已，进而跟风，造成电子商务信用更加缺失。

3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概况

我国关于社会信用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从事信用评价、信用担保等业务的信用服务机构，各个电子商务网站也推出了自己的诚信策略，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

3.1政府

我国政府现在已经着手个人和企业信用征集和建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2004 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2004 年 12 月中旬实现 15 家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8 家城市商业银行在 7 个城市的试运行。2005年8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3号令发布《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2006年1月，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目前已有近5亿3千万人的信用报告被收录在内，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约为5000万人。中国人民银行与信息产业部于2006年4月，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关于商业银行和电信企业共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有关问题的知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从共享企业和个人欠缴电信费用信息起步，逐步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发挥征信体系为企业和个人积累信用财富的功能；可在部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省市进行试点，再逐步向全国推广。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其日常运行和管理由征信中心承担。它就像一个“信用信息仓库”，采集、保存、整理个[image: image1.wmf]人信用信息，为商业银行和个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为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提供统计信息服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实现全国联网，只要客户与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就能在国内任何地方和任何一家商业银行信贷网点查到客户的个人信用报告。
企业征信系统的前身是“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始建于 1997 年，2002 年建成地市、省市和总行三级数据库体系，实现以地市级数据库为基础的省内数据共享。该系统主要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采集企业的基本信息、在金融机构的借款、担保等信贷信息，以及企业主要的财务指标，全国各商业银行与该数据库联网查询。该系统开发时间较早，受当时商业银行数据尚未集中和网络落后等条件限制，系统采用分布式数据库结构，主要依托建在地市级城市的数据库通过网络实现跨地区数据查询。在该系统多年运行基础上，2005 年人民银行启动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企业征信系统采取全国集中式数据库结构建设，商业银行由总行一点接入，数据采集项由原来的 300 多项扩展到 800多项。到 2005 年 12月15日，顺利实现主要商业银行联网试运行，并在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四省市提供实时查询服务。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我国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到工商、税务等其他部门，信用数据收集越来越全面和完整。例如，重庆市将网上诚信纳入信用信息征集范围，这一举措净化了电子商务的交易环境，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征信系统的使用者是各大金融机构，主要是帮助商业银行核实客户身份，从信贷活动的源头杜绝信贷欺诈、保证信贷交易的合法性，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并且初有成效。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于2006年1月1日在全行正式投产应用个人征信系统，到2007年5月底，依靠人行个人征信系统共堵住个人及小企业不良信用客户再融资5.29万起、51.12亿元；清收转化不良贷款897笔、1300万元；在贷后管理中预警高风险客户贷款100余亿元；在信用卡营销中剔除了大量不良信用客户，为银行的健康运行提供了保障。

我国征信系统目前还没有针对非金融机构开放，未来是否开发取决于如何通过立法来平衡保护个人隐私和共享信用信息之间的关系。随着征信法规的完善和信用市场的稳定，信用信息可以供有合法用途的合法单位使用和查询。
3.2 电子商务业界

各个电子商务网站也纷纷开始推行各自的诚信计划和业务。阿里巴巴于2002年推出了诚信通业务，主要用以解决网络贸易信用问题。网站和中国工商银行、商业调查机构一起向自己的会员强力推行这一业务，来保证在阿里巴巴从事电子商务的诚信通会员的信用。该业务不但为阿里巴巴每年带来几千万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诚信“网商”社群的形成。诚信通业务主要是针对B2B模式的。
另一种业务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主要是对B2C和C2C模式的信用平台。例如支付宝、贝宝、财付通、首信易、快钱等，都属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其流程为在买卖双方达成付款意向后，由买方将款项汇至第三方平台的帐户上，第三方平台接到汇款后通知卖家发货给买家，买家接到货物后通知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款项汇至卖家的帐户中，至此，交易完成。第三方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电子商务的信用问题，同时也需要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具有良好的信誉。

3.3信用中介机构

在美国，不但有较为完善的信用法律，同时还有专门的信用中介机构来保证参与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这些信用中介机构主要负责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收集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记录，制作消费者信用报告，并向法定的合格的使用者进行有偿的传播信用报告。政府和信用中介机构共同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保证了美国电子商务健康的发展。我国信用中介机构也发展了十几年，信用中介取得了一定的

发展。2003年，中国诚信信息网（www.cxx7.cn）成立，目前已经有十多万个企业在该网站注册成为正式会员。它每日向会员提供商业信息和推荐大量信用良好的资信企业[4]
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是非诚信国家，缺乏完善的诚信管理体系，而且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信用管理行业的市场化很低，信用中介机构很多没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即使有也不完整，规模偏小。而且信用数据开发程度低，缺乏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2]。

总体来说，我国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虽然各方面工作已经启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准的体系，而且在管理上面仍然不完善。良好的信用体系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4  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设想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电子商务的虚拟性、远程性等特征，使其信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解决电子商务的信用问题，应该从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入手。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及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由政府、行业、企业、消费者以及传媒各方通力合作[5]。

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建设，这个系统涉及到各个方面，通过大量资料的查询，已经对电子商务信用的了解，提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

的框架，如图2所示。

该框架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部分。其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机构：

电子商务网站、银行、电信、其他：这几个机构是信用信息的来源。在电子商务网站中，买卖双方交易完成后，都会给对方的信用进行评价。所以，电子商务网站是一个信用信息的来源。银行和电信一直都是信用信息的重要来源。

征信机构：一般都是由征信局来担当。主要职责一是建立信用数据库，二是从电子商务网站、银行、电信和其他机构对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将征集的信息通过科学的算法对信用信息进行量化、评级，并将整理后的信用信息存储到信用数据库中。

数据库维护机构：主要职责是实时更新和维护信用数据库的信息，对数据库的数据不断跟踪，评估和更新。

企业、个人：信用数据库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信用数据库的信用信息的对象。

该框架的运行机制为：企业或个人在确认是否进行支付之前，通过信用数据库对对方的信用进行查询，如果对方的信用良好，则进行支付。等交易结束之后，买家和卖家针对此次的交易对对方的信用进行评价，将评价的结果反馈到数据库维护机构，数据库维护机构根据评价的结果对数据库进行更新。更新后的数据将反馈到电子商务网站、银行、电信等机构中去，上述机构也可以查询信用数据库中的信息。电子商务网站、银行、电信等机构之间的数据以及上述机构与数据库维护机构共享数据库中的信息，但是数据库维护机构可以维护和更新信用信息，而电子商务网站、银行、电信等机构却不能。

框架的外部环境主要为以下四个部分：

国家监管体系：其主要职责是对征信机构、数据库维护机构以及信息来源机构和使用者进行监管，对上述的几个机构定时的进行评估和管理，并且对信用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进行监督。

公民信用道德培养：信用道德是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基础，也是信用的提供者，公民信用道德的培养主要依靠公民自律性和社会的教育。

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是信用体系建立的有力支撑之一。用户可以采用信息技术，如数字证书、身份识别技术进行电子商务活动，这些技术的发展使用户对电子商务产生了信赖感，使其愿意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来。

信用法制化建设：推行信用法制化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另一支撑。信用立法由国家部门来制定，电子商务服务公司不能成为法制化规则的制定者，而只能成为参与者，并被诚信体系所监管。信用法制化应对信息披露制度、担保等方面进行立法，同时还应该有一套明晰的奖惩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划分。这样，才能保证信用法制化的公正性。

本框架以信用信息数据库为中心，打破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信息不通畅的局面。各个部门共享信用数据库，既保证了信用信息的一致性，同时也防止了某些部门一头独大的局面。通过框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建设，以及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将会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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